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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审议本文件并采取适当行动。
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件
理事会第1434号决议（C25）、理事会第1333号决议（C11，最后修正C25）、
理事会第640号决定（C24）、理事会第643号决定（C25）。





1	背景
根据《组织法》第7条和第10条的规定，在两届全权代表大会之间，理事会作为国际电联的管理机构，在全权代表大会所授予的权限内代行其职权。
根据《公约》第4条（第51款）的规定，理事会应每年在国际电联总部举行一次例会。
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77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以及第612号决定（C19），理事会应做出多年期例会安排，同时每年进行相应调整。此外，根据《公约》第4条（第51款），理事会每年在国际电联总部举行一次例会。
根据第1333号决议（C11，最后修正C25），特别是做出决议1、2和5，各理事会工作组（CWG）审查与《战略规划》、《财务规划》和全权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相关的事项，并向理事会提供建议，因此在支持决策过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WG会议必须在预算范围内，以高效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安排，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并可酌情纳入理事会年会的分配时间内。
2	2027–2029年期间理事会和理事会工作组工作连续性方面的限制因素
注意到，根据第640号决定（C24），理事会通过了新Varembé办公楼项目的时间表，该项目计划于2028年开始实施，预计国际电联总部的现有会议设施将一直可用至2027年底，但因拆建工程影响，可能自2028年6月起无法使用，且这一状况可能持续至2029年全年。
进一步注意到，理事会在第643号决定（C25）中确定了理事会2027年和2028年会议以及集中召开的理事会工作组和专家组会议的日期和会期，以确保各项活动的协调规划。
还注意到，秘书处研究了一系列旨在确保2028年6月至2029年12月期间活动连续性的方案，根据秘书处向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第21次会议提交的报告（CWG-FHR-22/13号文件），理事会2028年和2029年会议预计将于6月在日内瓦总部举行，前提是施工进度能够按计划推进。
进一步注意到，在提交给行政和管理常设委员会（ADM）的C26/65号文件中，总秘书处再次说明了国际电联办公场所无法使用的时段，指出拆除工程将于2028年10月1日至2029年8月31日进行。在此背景下，总秘书处提议理事会2028年会议继续于6月13日至23日在波波夫厅举行，而将2029年会议推迟到9月举行。然而，该文件未就施工阶段可能对在Montbrillant大楼和塔楼召开和进行会议造成的干扰程度做出充分说明，这令人对在此期间组织会议的实际可行性和条件产生担忧。
但认识到，这一假设仍存在不确定性，且施工进度的延误可能会对设想的安排造成限制，包括：
•	用于租用国际电联总部以外会议设施的专项预算不足；
•	日内瓦的可用设施有限，特别是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CICG）将于2028年1月至10月进行翻修，只有在其他用户取消预订的情况下才能向国际电联提供场地；
•	其他国际组织内设施的可用性尚不确定，且备选场所的商业成本相对较高。
赞赏地认可总秘书处为制定和推进复杂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国际电联各机构及其相关会议活动的连续性所做的不懈和持续努力。
提案：
鉴于已确定的限制因素，并且为确保理事会会议和理事会工作组会议能够保持连续性并符合《公约》的规定，现提出以下建议供理事会审议：
1	制定早期指导框架并筹集资源
理事会或许应当重申按照《公约》第4条（第51款）的规定在日内瓦举行理事会例会的重要性，并确保所设想的任何安排均符合这一原则。
在此方面，理事会不妨在2026年会议上考虑：
–	就2028–2029年期间组织理事会会议和CWG会议的模式提出可能的方案，酌情包括在总部建设进度出现延误时的备选方案。
–	将东道国提供的支持所带来的资源以及任何可用的捐款、捐赠或赞助或/和国际电联预算拨入连续性基金的可能性，以支付在国际电联总部以外举行会议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2	考虑采取综合与分阶段相结合的方法
为确保国际电联理事会会议和集中召开的理事会工作组会议的连续性，理事会不妨考虑采取一种分阶段且务实的方法，可按以下优先顺序依次进行：
–	在可行的情况下，继续在总部举行理事会会议和理事会工作组集中召开的会议。
–	利用位于日内瓦的设施来举行这些会议。
–	按照全权代表大会第5号决议（1994年，京都）的规定，在有意向的成员国的支持下，继续探讨设立会议中心的可能性，同时确保此举不会给相关成员国带来额外负担。
3	加强确保业务连续性的财务和运作基础
鉴于上述情况，理事会不妨考虑请秘书处：
–	及时提供关于各项方案的详细比较性财务分析，包括综合成本估算、与当前在总部的费用的对比以及对涉及会议中心的方案的评估。
–	继续在瑞士物色会议场所，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前落实安排，同时就设立会议中心事宜继续开展讨论，以便向理事会2026年非常会议汇报情况。
–	探索可能的补充筹资机制，以解决国际电联总部以外会议设施租用专项预算不足的问题。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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